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梅环丰责〔2025〕12号

梅州市复退军人医院：
法定代表人：吴恩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1400456755516Y
地址：丰顺县汤坑镇赤草村
2025年9月18日，我局执法人员到位于丰顺县汤坑镇赤草村的梅州市复退军人医院针对《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时发现，你医院运营过程中主要产生的污染物为废气和废水，配备有相应的污染物防治设施。按申领的《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你医院需手工监测的废气监测要求包括：臭气浓度1次/季度、氨（氨气）1次/季度、硫化氢1次/季度；需手工监测的废水监测要求包括：色度1次/季、五日生化需氧量1次/季、粪大肠菌群1次/月、沙门氏菌1次/季、志贺氏菌1次/半年、阴离子表面活性剂1次/季、氨氮(NH3-N)1次/季、石油类1次/季、动植物油1次/季、挥发酚1次/季、总氰化物1次/季、肠道病毒1次/半年等。但你医院仅能提供 2024年3月、4月、9月、11月份和2025年3月、6月、8月的废水监测报告，但废水监测报告均缺少色度、沙门氏菌、志贺氏菌、挥发酚、总氰化物、肠道病毒等监测因子，且无法提供 2024年至今的废气监测报告，存在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开展自行监测的环境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5年9月18日《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丰顺分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和现场照片证据各一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及涉嫌违法事实的情况；
2、2025年9月18日《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丰顺分局调查询问笔录》一份，证明被询问人基本信息、你医院的基本信息及涉嫌违法事实的情况；
[bookmark: _GoBack]3、《排污许可证》、《梅州市复退军人医院医疗废水处理一体化净化系统日常运营管理技术指导项目合同书》、广东朴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七份：2024年3月21日（报告编号：PHTT20240318）；2024年4月30日（报告编号：PHTT20240542）；2024年9月10日（报告编号：PHTT20241319）；2024年11月28日（报告编号：PHTT20241823）；2025年3月19日（报告编号：PHTT20250406）；2025年7月7日（报告编号：PHTT20251208）；2025年8月26日（报告编号：PHTT20251568）、《关于未做废气监测的情况说明》，证明你医院废水监测报告中缺少的监测因子和无法提供 2024 年至今的废气监测报告，存在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开展自行监测的环境违法行为。
4、《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被委托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你医院的主体资格和受委托人合法性、被询问人的身份信息。
5、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2份，证明执法人员身份合法。
上述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九条“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和有关标准规范，依法开展自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原始监测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5年。排污单位应当对自行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不得篡改、伪造”的规定。
我局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五)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开展自行监测”的规定。
现责令你医院在今后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做好自行监测等各项工作，届时我局将会对你医院整改落实情况进行核查，如你医院拒不改正或整改不到位，我局将依法查处。
你医院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梅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兴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梅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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